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百超”创新实验班建设 

实施方案 

一、实施目标 

“百超”创新实验班将秉承“严谨求实，锐意创新”的指导思想，在普通教学

班的培养模式基础上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力求培养出高水

平的创新型人才。 

二、实施程序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百超”创新实验班，领导小组由学院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

院长助理组成，指导小组由学院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院长助理、系主

任、百超班办公室主任、班主任、学业导师组成。 

（二）选拔方式 

1、选拔范围 

“百超班”将面向学院一年级新生公开选拔学生，班级人数为 23-25 人，进入

“百超班”的学生将单独组成班级，按照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创新班”培养方

案进行培养。 

2、基本程序 

学院选拔工作于大一第二学期开展，通过学生自愿报名、学院初审、面试考

察等程序，选拔优秀的学生进入实验班培养。 

3、选拔条件 

学院将根据“百超班”的实施目标，申请人应满足如下必要条件： 

（1）热爱食品科学事业，具有积极的价值取向和崇高的献身精神； 

（2）具有较高的以创新能力为特征的智能水平、良好的心理素质，能适应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强度学习和高压力生活； 

（3）大一第一学期无考试不及格科目； 

（4）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① 在省级以上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竞赛中获得一、二、三等

奖； 



② 以第一署名公开出版书籍，或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 

③ 获得发明专利等； 

④ 通过英语四级考试。 

4、选拔程序： 

（1）报名：有意加入百超班的一年级同学填报报名表并准备相关附件材料。 

（2）学院初审：由“百超”创新实验班领导小组根据申报材料，按照当年

拟招收人数 200%的比例选拔，入围同学参加面试。 

（3）面试：中英文结合，考察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应变能力，对大学生

活的规划，对食品领域的了解和理解，对于科研方面的认识；是否具有创新思维

等。 

（4）公示：根据参与选拔学生的成绩排名宣布入围同学，并进行三天公示，

通过公示者不再接受转专业申请。 

（三）培养模式 

1、“百超班”专业必修课进行单独授课，采用启发式、研讨式、参与式等教

学方式进行教学，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自主学习。 

2、为“百超班”学生举办创新论坛，由“百超班”办公室主任负责邀请相关

专家开展不少于 8 次的讲座，创新班学生必须参加。 

3、学院为“百超班”配备理念先进、管理一流的班主任，每 1 名学生配备 1

位教学经验丰富、科研实力雄厚的学业导师。班主任负责学生的全面管理，学业

导师负责学生的科学研究、实践训练等个性化的指导，帮助学生了解学科发展动

态，选择合适的科研课题进行研究。 

4、第三到四学期，对学生进行基本科研素质培养（含仪器使用培训、文献

检索技能训练、相关软件使用培训等）；第五学期初，开展创新项目的开题报告

论证，第六学期末开展项目结题考核，第六至第八学期期间，在 A2 及以上级别

刊物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一篇研究性学术论文（要求第七学期末前必须完成

投稿）。 

5、为“百超班”每位学生划拨 2000 元（以实验耗材形式报账）专门用于创新

项目的研究经费。划拨方式为第四学期开题后划拨 1000 元，投稿 A2 及以上级别

刊物（提供证明）后划拨 1000 元。 



6、“百超班”学生不参加学院本科生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但是可优先推荐参

加校级、国家级创新项目以及院企联合项目申请。 

7、每学年学院为每个班级提供不超过 5000 元的活动经费支持，用于资助班

级开展创新实践活动（经费仅限当年使用有效，过期无效，不能累计）。 

8、“百超班”学生在保研指标、毕业论文评优等方面享受政策性倾斜。 

9、“百超班”实施退出机制，学院创新班指导小组于每学年末对创新班学生

进行考核，根据学生的考核情况、课程学习成绩、参与科研的积极性和成效、意

志力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学生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直接退出“百超班”，分流到食

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普通班继续学习。 

（1）核心基础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不及格。 

（2）第四学期结束仍未通过英语四级者。 

（3）受到院校处分者。 

（4）未能按要求完成科研项目论文文献综述报告、开题报告，以及中期报

告者。 

（5）学业导师年终评价不合格，建议退出者。 

三、经费保障 

学校为学院 “百超”创新实验班划拨专项建设经费。同时，“百超”创新实验

班学生取得的成果享受“食品科学学院本科生科技成果奖励办法”等学院的奖励

政策。 

四、其它 

1、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2、本办法由“百超”创新实验班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日 


